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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 

選舉代理人、選舉開支代理人、監察投票代理人  
及監察點票代理人的委任及職能  

 

第一部分︰通則  

8 .1  本 章 說 明 選 舉 中 下 述 四 類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及 其 職

能：  

( a )  選舉代理人；  

( b )  選舉開支代理人；  

( c )  監察投票代理人；及  

( d )  監察點票代理人。  

選 舉 事 務 處 會 在 投 票 日 前 大 約 十 天 提 醒 各 候 選 人 有 關 委 任

代 理 人 的 限 期 ， 亦 會 在 投 票 日 前 大 約 兩 天 提 供 選 舉 事 務 處

所收到各類代理人的名單予候選人參考。   

8 .2  為 確 保 投 票 的 保 密 性 ， 除 選 民 、 執 勤 的 警 務 人

員 、 懲 教 署 人 員 、 執 法 機 關 人 員 及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隊 隊 員

外 ， 每 名 獲 授 權 進 入 投 票 站 、 點 票 站 或 選 票 分 流 站 的 人

士 ， 須 在 進 入 該 站 之 前 以 指 明 表 格 作 出 保 密 聲 明 ， 並 遵 守

有 關 投 票 保 密 的 規 定 。  [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

95(1)、 (2)及 (5 )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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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代理人種類及數目  

8 .3  候選人可委任下列四類代理人協助其參選：  

( a )  選舉代理人：一名；  

( b )  選舉開支代理人：任何數目；  

( c )  監察投票代理人：  

( i )    該候選人獲 提名 的 地方 選區 或選舉 界別的每

個 投 票 站 （ 設 於 懲 教 院 所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除

外）最多兩名；  

( i i )    每個設於懲 教院 所 （高 度設 防監 獄 除外 ）的

專用投票站一名；及  

( d )  監察點票代理人：不超過選管會指定的數目 40。  

[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23(3 ) 、 42(2) 、 (3 ) 、 (8A) 及
66(2)條 ]  

 

第三部分：代理人的資格  

8 .4  選 舉 代 理 人 、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及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

須為香港身分證持有人及年滿 18 歲，而選舉開支代理人則

須年滿 18 歲。 [《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23(5)、 25(5 )、
42(7)及 66(4 )條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0 由 選 管 會 指 定 的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的 數 目 將 會 於 委 任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的

指 明 表 格 內 列 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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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：公務員出任代理人  

8 .5  公務員及非公務員政府僱員 41在出任候選人的代理

人 或 參 與 其 助 選 活 動 時 ， 須 留 意 本 指 引 第 二 十 章 第 一 部

分。  

 

第五部分︰選舉代理人  

委任和撤銷委任  

8 .6  候選人在委任選舉代理人時，需注意以下事項：  

( a )  候 選 人 於 提 交 提 名 表 格 後 ， 可 委 任一名選 舉 代 理

人，以協助及代為處理參選事務；  

( b )  選 舉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通 知 須 以 指 明 表 格 ， 由 候 選 人

和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簽 署 ， 及 藉 專 人 送 遞 、 郵 遞 、 以

電 子 或 圖 文 傳 真 方 式 ， 交 付 予 候 選 人 所 屬 的 地 方

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的 選 舉 主 任 。 若 委 任 通 知 於 投 票

日提交，則不可藉郵遞方式交付予選舉主任；  

( c )  候 選 人 如 欲 更 換 或 撤 銷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， 須

填 妥 有 關 撤 銷 及 ／ 或 委 任 的 指 明 表 格 ， 並 按 本 段

(b )段所述的方式交付予選舉主任；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1 就 本 指 引 而 言 ， 非 公 務 員 政 府 僱 員 指 下 列 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按 非

公 務 員 聘 用 條 款 直 接 聘 用 的 僱 員 ：  
( a )  根 據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2 / 2 0 0 1 號 的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計 劃 受 聘 的

僱 員 ；  
( b )  根 據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通 告 第 1 3 / 2 0 1 5 號 的 退 休 後 服 務 合 約 計 劃 受 聘 的

僱 員 ； 及  
( c )  按 非 公 務 員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就 任 公 職 而 不 屬 於 上 述 ( a ) 或 ( b )類 別 的 僱

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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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選 舉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或 撤 銷 委 任 ， 須 在 選 舉 主 任 接

獲該項委任或撤銷委任的通知後，方告生效。  

[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23(3 ) 、 (6 ) 、 (7 ) 、 (9 ) 、 (10)  
(11)、 (12)、 (13)、 (14 )、 (15 )及 (16 )條 ]  

通知  

8 .7  每 名 已 獲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十 天 內

（ 如 選 舉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在 提 名 期 結 束 的 十 天 後 作 出 則 除

外 ） ， 會 收 到 由 選 舉 主 任 發 出 有 關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內

所 有 獲 候 選 人 委 任 的 選 舉 代 理 人 的 資 料 （ 例 如 姓 名 及 通 訊

地 址 ） 的 通 知 。 選 舉 主 任 也 須 在 其 辦 事 處 外 展 示 關 於 選 舉

代理人詳情的公告。  [《 立 法 會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24(2)、
(5 )及 (7 )條 ]   

選舉代理人的職能  

8 .8  在 候 選 人 的 各 類 代 理 人 中 ， 選 舉 代 理 人 的 地位最

為重要。 選 舉 代 理 人有權處理候選人根 據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

序 規 例 》獲准為 選 舉 而處理的一切事務，但不可代候選人

處理下列事宜：  

( a )  簽 署 提 名 表 格 或 作 出 任 何 必 要 的 聲 明 或 承 諾 誓

言；  

( b )  替候選人退選；  

( c )  招 致 選 舉 開 支 （ 除 非 已 獲 候 選 人 委 任 為 選 舉 開 支

代理人）；  

( d )  授權選舉開支代理人招致選舉開支；及  

( e )  進入設於高度設防監獄的專用投票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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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23(17)及 (18 )條 、 《 選 舉 （ 舞

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3(1 )條 ]   

注意︰  

選 舉 代 理 人 與 候 選 人 須 共 同 負 起 管 理 競 選 活 動 的

責 任 。 候 選 人 須 對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的 所 有 行 為 負

責 。 若 選 舉 代 理 人 失 職 、 觸 犯 《 選 舉 （ 舞 弊 及 非

法 行 為 ） 條 例 》 或 其 他 刑 事 罪 行 ， 則 候 選 人 亦 可

能須為此負責並承擔嚴重後果。  

8 .9  候 選 人 及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可 獲 准 進 入 其 地 方 選 區 或

選 舉 界 別 的 投 票 站 、 點 票 站 和 選 票 分 流 站 ， 並 有 權 在 場 觀

察 點 票 ， 但 他 們 須 遵 從 適 用 於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及 ／ 或 監 察

點票代理人的規定（見本章第七及第八部分）。  

8 .10   為 了 維 持 投 票 站 內 的 秩 序 及 確 保 投 票 順 利 進 行 ，

投 票 站 主 任 可 以 規 限 在 同 一 時 間 進 入 投 票 站 的 候 選 人 、 選

舉代理人及監察投票代理人的 人數。 [《 立法會選 舉程 序規

例》第 44(2 )條 ]  

進入專用投票站的安排  

8 .11   有 關 進 入 設 於 懲 教 院 所 內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程 序 及

安排如下：  

( a )  基 於 保 安 理 由 ， 只 有 候 選 人 可 進 入 設 於 高 度 設 防

監獄的專用投票站內觀察投票情況；  

( b )  只有一名選舉代理人或監察投票代理人可獲委任進

入設於懲教院所（高度設防監獄除外）的專用投票

站內觀察投票情況。有關申請必須在投票日前至少

一星期或之前以指明表格，並藉專人送遞、郵遞、

以電子或圖文傳真方式，交付予總選舉事務主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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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在獲得懲教署署長的同意後，方告生效；  

( c )  如 懲 教 署 署 長 拒 絕 本 段 (b)段 所 述 的 申 請 ， 會 盡 快

通知候選人或其選舉代理人；  

( d )  如 懲 教 署 署 長 已 同 意 讓 某 候 選 人 的 選 舉 代 理 人 進

入 懲 教 院 所 （ 高 度 設 防 監 獄 除 外 ） 的 專 用 投 票

站 ， 則 同 一 名 候 選 人 不 得 再 就 該 投 票 站 委 任 監 察

投票代理人；  

( e )  如 某 候 選 人 已 就 設 於 懲 教 院 所 的 某 個 專 用 投 票 站

委 任 一 名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， 則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不 得

進入該投票站。  

[《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23(18)、 (19 )  及 (21 )、 42(8)、
(8AA)、 (8A)、 (8C)及 (11)條 ]  

8 .12  如懲教署署長信納在投票日前一星期內：  

( a )  有 候 選 人 所 屬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的 在 囚 或 受 羈

押選民被收入或轉往某懲教院所；  

( b )  該 選 民 有 權 在 設 於 該 懲 教 院 所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投

票；及  

( c )  該 選 民 被 收 入 或 轉 往 該 懲 教 院 所 後 ， 有 關 候 選 人

委 任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通 知 在 沒 有 無 故 拖 延 的 情

況下提交，  

則 署 長 可 同 意 本 章 8.11(b)段 所 述 的 委 任 申 請 。 [《 立 法 會

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23(20)及 42(8B)條 ]  

8 .13  選 舉 事 務 處 會 由 投 票 日 前 三 星 期 開 始 ， 逢 星 期 一

至 五 （ 公 眾 假 期 除 外 ） 及 緊 接 投 票 日 前 的 星 期 六 在 該 處 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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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 上 公 布 和 更 新 監 禁 或 受 羈 押 在 各 懲 教 院 所 的 已 登 記 選 民

人數，供候選人參考。   

 

第六部分︰選舉開支代理人  

授權和撤銷授權  

8 .14  候選人在授權選舉開支代理人時，需注意以下事項：  

( a )  候 選 人 可 授 權任何數目的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， 代 表

其在是次選舉中招致選舉開支；  

( b )  除 非 被 撤 銷 ， 否 則 有 關 授 權 會 一 直 有 效 至 投 票 日

結 束 ， 或 若 投 票 日 多 於 一 天 時 ， 最 後 一 個 投 票 日

終結時為止；  

( c )  候 選 人 可 隨 時 授 權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或 撤 銷 該 授

權 。 候 選 人 須 填 妥 有 關 指 明 表 格 ， 並 按 本 章 第

8 .6 (b )段 的 方 式 交 付 予 選 舉 主 任 （ 如 尚 未 委 任 有 關

選舉主任，則須交付予總選舉事務主任）；  

( d ) 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的 授 權 或 撤 銷 授 權 ， 須 在 有 關 選

舉 主 任 或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（ 按 情 況 而 定 ） 接 獲 該

項授權或撤銷授權的通知後，方告生效；  

( e )  在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的 授 權 生 效 前 ， 任 何 宣 稱 將 被

授 權 為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的 人 士 不 應 招 致 任 何 選 舉

開支；及  

( f )  在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的 撤 銷 授 權 通 知 生 效 前 ， 已 經

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 仍 會 被 計 算 為 候 選 人 的 選 舉 開

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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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2 及 23(7 )條、《立法

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25(6 )、 (7 )、 (8 )、 (9 )、 (10 )、 (11 )、
(14)、 (15)、 (15A)及 (16)條 ]  

8 .15  任 何 人 如 非 候 選 人 或 其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而招致選

舉開支， 即 屬違法。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招 致 的 費 用 亦 可 能 會 被

計算為候選人的選舉開支。 [《選 舉（ 舞弊及 非法 行為 ）條

例》第 23(1 )條 ]  

選舉開支代理人的職能  

8 .16 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可代表候選人招致選舉開支。 須

注 意 ， 候 選 人 及 其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合 共 所 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

總 額 不 能 超 逾 規 定 的 最 高 限 額 。 個 別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亦 不

可 招 致 超 過 由 候 選 人 在 其 授 權 書 上 所 指 明 的 選 舉 開 支 限

額，否 則便會觸犯刑事罪行。 [《 選舉（舞弊 及非 法行 為）

條例》第 23(4 )條 ]   

申報選舉開支的詳情  

8 .17  候選人 42，不論是否當選、屬自動當選、於提名期

結 束 前 退 出 選 舉 、 被 裁 定 為 提 名 無 效 或 沒 有 招 致 選 舉 開

支 ，必須向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提 交 選 舉 開 支 及 接 受 選 舉 捐 贈

之 申 報 書 及 聲 明 書 （ “ 選 舉 申 報 書 ” ） ， 並 附 上 法 例 所 要

求 的 文 件 以 作 證 明 ， 否 則 須 負 上 刑 事 責 任 。 候 選 人 須 確 保

選 舉 申 報 書 在 有 關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的 選 舉 結 束 （ 如 該

選 舉 是 為 兩 個 或 多 於 兩 個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舉 行 ， 則 該

選 舉 就 所 有 該 等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而 言 ， 均 已 結 束 ） 後

60 日 期 間 屆 滿 前 或 於 原 訟 法 庭 根 據 相 關 法 例 容 許 的 延 長 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2 根 據 《 選 舉 （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） 條 例 》 第 2 條 ， 候 選 人 是 指 在 某 項 選

舉 中 接 受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的 人 ， 亦 指 在 某 項 選 舉 的 提 名 期 結 束 前 的 任 何

時 間 曾 公 開 宣 布 有 意 在 該 項 選 舉 中 參 選 的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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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 內 提 交 。 就 某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而 言 ， 選 舉 在 任 何 以

下事件發生當日，即告結束：  

( a )  選舉結果於憲報公布；或  

( b )  宣布選舉未能完成。  

[《選舉（舞弊 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(1)、 (1B)、 (1C)及
(1N)條及本指引第十七章第五部分 ]  

8 .18  在 申 報 選 舉 開 支 時 ， 候 選 人 及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需

注意以下事項：  

( a )  候 選 人 須確保其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會 就 所 有 代 其 招

致 的 選 舉 開 支 記 存 帳 目 ， 並 在 不 遲 於 本 章 第 8 .17
段 所 述 限 期 前 ， 盡 快 把 一 份 詳 細 支 出 結 算 呈 交 予

候 選 人 ， 當 中 每 項 500 元 或 以 上 的 支 出 均 必 須 附

上發票及收據，作為證明；  

( b )  倘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所 招 致 的 任 何 一 項 開 支 是 由 捐

贈 者 所 付 給 、 支 付 或 捐 助 ， 候 選 人 應確保其 選 舉

開 支 代 理 人 會 向 其 提 供 報 告 ， 列 出 該 等 開 支 。 如

某 項 開 支 並 不 能 以 金 額 明 確 顯 示 ， 則 應 估 計 其 合

理價值；及  

( c )  任何 1,000 元以上的捐贈，由候選人向捐贈者發出

的 捐 贈 收 據 （ 以 劃 一 格 式 表 格 填 寫 並 由 候 選 人 簽

署 ） 的 副 本 須 連 同 選 舉 申 報 書 一 併 呈 交 ， 以 作 證

明。  

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如 未 能 提 供 有 關 的 支 出 結 算 及 由 貨 品 或 服

務 提 供 者 發 出 或 給 予 捐 贈 者 （ 按 情 況 而 定 ） 的 發 票 和 收

據 ， 則 候 選 人 將 難 以 履 行 其 必 須 提 交 選 舉 申 報 書 的 責 任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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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因 此 可 能 觸 犯 《 選 舉 （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） 條 例 》 第 38
條。  [《選舉（舞弊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(2) (b )條 ]  

公眾人士可查閱選舉開支代理人授權書  

8 .19  選 舉 主 任 或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（ 按 情 況 而 定 ） 會 安

排 所 有 選 舉 開 支 代 理 人 授 權 書 供 公 眾 人 士 查 閱 ， 直 至 選 舉

申 報 書 的 副 本 可 供 查 閱 的 限 期 屆 滿 為 止 ， 即 提 交 有 關 選 舉

申報書的限期的首個周年日前 60 日為止。  [《選舉（舞弊

及非法行為）條例》第 37(1B)及 41(6)條 ]   

 

第七部分：監察投票代理人  

委任和撤銷委任  

8 .20  候選人在委任監察投票代理人時，需注意以下事項：  

( a )  每 名 候 選 人 可 在 其 獲 提 名 的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

的 每 個 投 票 站 （ 設 於 懲 教 院 所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除

外）委任最多兩名監察投票代理人；   

( b ) 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通 知 須 以 指 明 表 格 ， 由 候

選 人 簽 署 ， 並 在 投 票 日 前 的第七天或 之 前 藉 專 人

送 遞 、 郵 遞 、 以 電 子 或 圖 文 傳 真 方 式 ， 交 付 予 總

選舉事務主任；  

( c )  在 本 段 (b)段 所 述 的 限 期 屆 滿 後 ， 候 選 人 或 其 選 舉

代 理 人 必 須 於投票日當天親自把 填 妥 的 委 任 通 知

書交付予有關的投票站主任；  

( d )  候 選 人 可 隨 時 撤 銷 其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。 候

選 人 須 填 妥 有 關 撤 銷 委 任 的 指 明 表 格 ， 並 按 本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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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及 ( c )段 的 方 式 提 交 。 如 候 選 人 於 投 票 日 發 出 有

關 撤 銷 委 任 在 設 於 懲 教 院 所 內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監

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通 知 ， 該 通 知 必 須 藉 專 人 送 遞 、

以 電 子 或 圖 文 傳 真 方 式 ， 交 付 予 總 選 舉 事 務 主

任；  

( e ) 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或 撤 銷 委 任 ， 須 在 總 選 舉

事 務 主 任 或 投 票 站 主 任 （ 按 情 況 而 定 ） 接 獲 該 項

委任或撤銷通知後，方告生效；  

( f )  獲 委 任 為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人 士 ， 可 同 時 獲 委 任

為監察點票代理人；及  

( g )  有 關 委 任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進 入 設 於 懲 教 院 所 內 的

專 用 投 票 站 的 相 關 規 定 ， 見 本 章 第 8.11 及 8 .12
段。  

[ 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42(2 ) 、 (3) 、 (8 ) 、 (8AA) 、
(8A)、 (9 )、 (10 )、 (11 )、 (13 )、 (14 )、 (14A)及 (15 )條 ]  

監察投票代理人的職能  

8 .21 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負 責協助候選人觀察整個投票的

進行過程， 以 防 投 票 站 出 現 冒 充 他 人 投 票 或 其 他 不 妥 當 之

處。  

監察投票代理人須注意的規定  

8 .22  監察投票代理人須注意以下事項︰  

( a ) 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， 每 名 候 選 人 只 可 以 有 一 名 監 察 投

票代理人作為其代表進入其獲委任的投票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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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投 票 站 內 ，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必 須 逗 留 在 為 觀 察

投 票 過 程 而 指 定 的 範 圍 內 ， 不 能 在 該 指 定 範 圍 外

走動；及  

( c )  倘 候 選 人 或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正 身 處 某 投 票 站 內 ， 則

該 候 選 人 的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不 得 同 時 逗 留 在 該 投

票站內。  

[《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44(6)、 (7)及 (8)條 ]   

8 .23  一 般 而 言 ，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可 在 其 獲 委 任 的 投 票

站 內 觀 察 整 個 投 票 的 進 行 過 程 ， 並 把 其 觀 察 所 得 記 錄 下

來，但不得干擾投票進行。監察投票代理人可：  

( a )  在 投 票 開 始 之 前 觀 察 開 啟 密 封 的 選 票 包 裹 、 上 鎖

及 加 封 空 投 票 箱 的 過 程 ， 及 在 投 票 期 間 或 結 束 時

觀察投票箱上鎖及加封的過程；  

注意：  

在 投 票 箱 的 封 箱 證 上 簽 署 作 見 證 的 任 何 監 察 投 票

代 理 人 ， 須 在 其 簽 署 下 以 正 楷 寫 上 姓 名 ， 以 資 識

別 。 候 選 人 應 保 存 一 份 其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的 名

單，以便於點票站內拆開封箱證時核對。  

( b )  在 獲 准 進 入 投 票 站 後 所 指 定 的 一 小 時 時 段 內 隨 時

離 開 投 票 站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其 位 置 可 能 會 被 相 關

的 候 選 人 、 選 舉 代 理 人 或 另 一 名 獲 委 任 於 該 投 票

站 的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（ 代 表 同 一 候 選 人 ） 取 代 (見
本章第 8 .22 段 )；  

( c )  視 乎 本 章 第 8 .24(b )段 ， 在 不 干 擾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

進 行 工 作 的 條 件 下 ， 觀 察 工 作 人 員 向 選 民 發 出 選

票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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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倘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某 人 士 的 真 正 身 分 和 選 民 資 格

時 ， 要 求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該 人 士 要 求 獲 發 選 票 時

（ 但 不 可 在 發 出 選 票 之 後 ） ， 按 第 六 章 第 九 部 分

提出適當的指定問題；及  

注意：  

除 非 該 名 人 士 能 就 上 述 問 題 作 出 令 投 票 站 主 任 滿

意的答覆，否則將不會獲發任何選票。  

( e )  倘 有 充 分 理 由 相 信 某 人 士 要 求 獲 發 選 票 時 有 作 出

冒 充 他 人 的 舞 弊 行 為 ， 應 在 該 人 士 離 開 投 票 站 前

通 知 投 票 站 主 任 ， 以 便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。 該 人 士 可

能 會 被 拘 捕 ， 但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須 以 書 面 承 諾 在

法庭提供證據以證實有關指稱。  

[《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51(2)、 (3)、 (4)、 (5)及 52(1)條 ]  

8 .24  監察投票代理人不可在投票站內：  

( a )  干擾或試圖影響任何選民；  

( b )  與 任 何 選 民 談 話 或 通 信 息 、 或 試 圖 干 擾 任 何 投 票

箱 、 選 票 、 電 子 選 民 登 記 冊 系 統 及 其 後 備 儲 存 設

施 、 經 劃 線 的 正 式 登 記 冊 印 刷 本 或 其 他 選 舉 物

件 。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應 只 留 駐 在 用 紅 色 膠 紙 劃 定

的 指 定 範 圍 內 ， 而 不 可 進 入 或 靠 近 投 票 間 四 周 以

黃色膠紙劃出的禁區；  

( c )  詢問選民的身分證號碼或查閱其身分證；  

( d )  試 圖 獲 取 或 透 露 所 獲 得 有 關 選 民 投 票 的 資 料 。 監

察 投 票 代 理 人 應 細 閱 連 同 保 密 聲 明 表 格 一 併 派 發

的有關對投票保密的規定，並嚴格遵守；  



147 

 

( e )  展示、留下或派發任何競選宣傳資料；  

( f )  展示或佩戴任何宣傳物品；及  

( g )  使 用 流 動 電 話 、 傳 呼 機 或 任 何 其 他 形 式 的 電 子 通

訊器材。  

[《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45 及 96 條 ]  

8 .25 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、 候 選 人 、 其 選 舉 代 理 人 及 監 察

投 票 代 理 人 必 須 佩 戴 由 選 舉 主 任 或 投 票 站 主 任 提 供 的 身 分

識 別 物 品 ， 以 辨 明 其 身 分 。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如 懷 疑 投 票 站

內 人 士 的 身 分 ， 可 向 投 票 站 主 任 查 詢 ， 但 不 應 試 圖 索 取 任

何人士，包括將投票或已投票選民的資料。  [《立法會選舉

程序規例》第 96(7 )條 ]  

8 .26 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應 見 本 指 引 第 六 章 第 二 至 第 十 一

部 分 關 於 投 票 的 事 項 ， 並 特 別 留 意 第 十 一 部 分 中 有 關 在 投

票 站 內 禁 止 進 行 的 活 動 及 進 行 該 些 活 動 的 後 果 。 如 候 選 人

或 其 代 理 人 有 意 就 投 票 站 內 發 生 的 任 何 事 情 作 出 投 訴 ， 應

依從本指引第二十一章投訴程序內所列明的程序辦理。  

 

第八部分：監察點票代理人  

委任和撤銷委任  

8 .27  候 選 人 在 委 任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時 ， 需 注 意 以 下 事

項：  

( a )  候 選 人 可 委 任 不 超 過 選 管 會 指 定 數 目 的 監 察 點 票

代 理 人 。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可 在 點 票 站 觀 察 點 票 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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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， 及 在 各 選 票 分 流 站 觀 察 來 自 專 用 投 票 站 或 選

委會界別投票站的地方選區選票的分類過程；  

( b )  獲 委 任 為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的 人 士 ， 可 同 時 獲 委 任

為監察投票代理人；  

( c ) 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通 知 須 以 指 明 表 格 ， 由 候

選 人 簽 署 ， 並 在 投 票 日 前 的第七天或 之 前 藉 專 人

送 遞 、 郵 遞 、 以 電 子 或 圖 文 傳 真 方 式 ， 交 付 予 有

關選舉主任；  

( d )  於 本 段 (c )段 所 述 的 限 期 屆 滿 後 ， 候 選 人 或 其 選 舉

代 理 人 必 須 於投票日當天親自把 填 妥 的 委 任 通 知

書 交 付 予 有 關 的 投 票 站 主 任 （ 或 中 央 點 票 站 的 選

舉主任）；  

( e )  候選人可隨時撤銷其監察點票代理人的委任：  

( i )  如 於 投 票 日 前 撤 銷 委 任 ， 候 選 人 須 填 妥 有 關 撤

銷委任的指明 表格， 並按 本段 (c )段 的 方式 交付

予選舉主任；  

( i i )  如 擬 在投票日當天撤 銷 委 任 ， 候 選 人 或 其 選 舉

代 理 人 則 須親自把 填 妥 的 撤 銷 委 任 通 知 書 交 付

予 點 票 站 的 投 票 站 主 任 （ 或 在 中 央 點 票 站 的 選

舉主任）；及  

( f ) 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的 委 任 或 撤 銷 委 任 ， 須 在 選 舉 主

任 或 投 票 站 主 任 （ 按 情 況 而 定 ） 接 獲 該 項 委 任 或

撤銷通知後，方告生效。  

[《 立 法 會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 第 2(6 )、 66(1 )、 (2 )、 (5)、 (5A)  
(6 )、 (7 )、 (8)、 (9)、 (10)、 (10A)、 (11)及 (12)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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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點票代理人的職能  

8 .28  獲委任的監察點票代理人負責協助候選人：  

( a )  在 點 票 站 觀 察 工 作 人 員 拆 開 投 票 箱 封 條 、 分 類 、

分開和點算選票，及點算有效選票的票數；或  

( b )  在 選 票 分 流 站 觀 察 工 作 人 員 拆 開 來 自 專 用 投 票 站

或 在 選 委 會 界 別 投 票 站 的 地 方 選 區 投 票 箱 的 封

條，及為投票箱中的地方選區選票進行分類。  

監察點票代理人須注意的規定  

8 .29 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可 全 程 在 場 觀 察 整 個 點 票 程 序 的

進 行 ， 但 不 得 觸 摸 、 處 理 、 分 開 或 排 列 任 何 選 票 。 在 點 票

站的監察點票代理人可：  

( a )  觀 察 拆 開 地 方 選 區 或 選 舉 界 別 的 投 票 箱 封 條 和 開

啟投票箱的過程；   

( b )  檢 查 任 何 從 投 票 箱 中 取 出 而 準 備 棄 置 的 非 選 票 紙

張；  

( c )  觀 察 點 票 ， 包 括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如 何 按 地 方 選 區

或 選 舉 界 別 分 開 選 票 ， 及 如 何 點 算 每 張 選 票 上 的

投票記錄；  

( d )  觀 察 裁 定 為 問 題 選 票 的 選 票 ， 並 代 表 候 選 人 作 出

申述；及  

( e )  觀察在點票結束後包裹選票的過程。  

[《立法會選舉程序規例》第 81(7)條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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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30  在選票分流站的監察點票代理人可：  

( a )  觀 察 開 啟 來 自 專 用 投 票 站 或 在 選 委 會 界 別 投 票 站

的地方選區的投票箱的過程；  

( b )  檢 查 任 何 從 投 票 箱 中 取 出 而 準 備 棄 置 的 非 選 票 紙

張；  

( c )  觀 察 有 關 人 員 點 算 每 個 投 票 箱 內 的 地 方 選 區 選 票

數目；  

( d )  觀 察 有 關 人 員 按 地 方 選 區 將 每 一 個 投 票 箱 內 的 選

票分類；及  

( e )  觀 察 有 關 人 員 密 封 載 有 已 分 類 的 地 方 選 區 選 票 的

容器及送往大點票站點票。  

8 .31 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應 參 閱 本 指 引 第 六 章 第 十 三 及   
第 十 四 部 分 關 於 選 票 分 類 及 點 票 的 事 項 ， 並 應 特 別 留 意 相

關 部 分 中 有 關 在 選 票 分 流 站 及 點 票 站 內 禁 止 的 活 動 及 進 行

該些活動的後果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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